
歓 方 式 ：電子交 換（第 - 類 ，不加密） 健 年 限 ：

司法院秘書長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 辦 人 ：涂人蓉
電 話 ：（02)2361-8577轉 196

受 文 者 ：内政部等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7年 7月2 7日 

發 文 字 號 ：秘台大二字第1070020922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i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107號劉金亮聲請解釋案，請 

於函到2星 期 内 ，就說明二所列事項，提供卓見及相關資料  

惠 復 ，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 二 、檢附旨揭解釋憲法聲請書一份，請貴部就其指摘之事項，特 

別是下列問題，惠予表示意見：

( 一 ）  系爭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中所稱之醫事人員（如主治醫師） ， 

是否為公職？特別是否為國籍法第20條所稱之公職？若其 

屬 公 職 ，其依據及理由為何？

(二） 國籍法第2 0條第1項將諸多職務排除於該條適用範圍之目

^  的為何？是否排除與國家忠誠、國家決策，或國家機密無

關之職務？若醫事人員屬國籍法第20條所稱之公職，其工 

作之性質，與國家忠誠、國家決策或國家機密間有何關聯， 

而須限制具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其理由何在？

(三） 任職於公立學校之醫事人員，是否屬國籍法第20條第 3項 

所稱公立學校之專業技術人員，而非同條第1項之公職？ 

若公立學校之醫事人員非國籍法第20條第1項所稱之公職， 

而公立醫療機構、政府機構之醫事人員則屬公職，前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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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雙重國籍，後者不得具雙重國籍，其差別待遇之目的與 

理由為何？

正 本 ：内政部、衛生福利部、銓敘部 

副 本 ：

電 子 交 換 ：内 政 部 、衛 生 福 利 部 、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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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函

地 址 ：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 絡 人 ：楊璧徽

聯 絡 電 話 ：02-23565096

傳 真 •• 02-23566474

電子信箱：moil342@moi.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107年8月9 曰 

發 文 字 號 ：台内戶字第1070436286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主旨（50000000(^1^00000_30100000(^107043628600-1.(1〇〇乂、50000000(^1^00

000_301000000A107043628600-2.pdf)

主 旨 ：檢 送 「會台字第12107號劉金亮聲請解釋案内政部說明」1 

份 ，復請查照。

說 明 ：復貴秘書長107年7月2 7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20922號 函 。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
副本嘗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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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台字第12107號劉金亮聲請解釋案内政部說明

一 、 系爭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中所稱之醫事人員（如主治醫 
師），是否為公職？特別是否為國籍法第20條所稱之公 

職 ？若其屬公職，其依據及理由為何？
(一 ） 依國籍法第2 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

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所 稱 「公職」，依 本 部 52 

年 1 0 月 2 9 日台内戶字第24 5 6 6號 函 （如 附 件 1 ) ，係 

以司法院釋字第42號解釋為準，即凡「各級民意代表」、 

「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 

務者」皆 屬 「公職」範 疇 。

(二 ） 有關當事人所任職務是否屬國籍法所稱公職，考量各機 

關職位眾多，須由各機關詳細確認各個工作性質，爰國 

籍法施行細則第1 9條 第 3 項 規 定 ：「本 法 第 2 0條 第 1 

項但書及第2 項所列職務之人員，由各該管主管機關認 

定 之 。」另有案例某國立農業職業學校擬聘具雙重國籍 

者兼任校醫，經 銓 敘 部 9 0 年 3 月 2 1 日 9 0 銓四字第 

1996784號 函 （如 附 件 2 ) 復 略 以 ，約聘人員為受有俸 

給之文職人員，應受公務員服務法之限制，如當事人依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兼任校醫，自屬公務員服務法所 

稱 公 務 員 ，至兼任校醫是否為司法院釋字第4 2 號解釋 

所 稱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事涉該職位設置目的及 

其實際工作内涵，應請該管主管機關本於職權自行審酌 

認 定 。

(三 ） 系爭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中所稱之醫事人員是否屬公職， 

應由當事人任職機構之主管機關依上揭規定及銓敘部  

函釋審認之。

二 、 國籍法第20條第1項將諸多職務排除於該條適用範圍之 

目的為何？是否排除與國家忠誠、國家決策或國家機密 
無關之職務？若醫事人員屬國籍法第20條所稱之公職， 
其工作之性質，與國家忠誠、國家決策或國家機密間有何 

關聯，而須限制J 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其理由何在？
(一 ） 按國籍法第2 0條 第 1 項規定，限制中華民國國民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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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國籍者擔任我國公職，係基於對國家忠誠之考量。

(二 ） 國籍法第 2 0 條 第 1 項但書將諸多職務排除於該條適 

用 範 圍 ，理由如下：

1 、  第 1 款 「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 

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構）首 長 、副首長、研究人 

員（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  

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人員）」:

( 1 )  司法院釋字第 3 0 8號解釋已明確表明公立學校 

聘任之教師，除兼任學校行政職務者外，不屬 

於公務員服務法所稱公務員之範_  ’為符合上 

揭司法院解釋及貫徹公教分途，爰明定公立大 

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 

與研究機關（構）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含兼 

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排除國籍法第2 0 條 第 1 

項規定之限制。

(2 )  為遴聘具國際聲望、學有專精之文化藝術人員，

提升國民之文化層次，爰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  

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人 

員）亦排除國籍法第2 0條 第 1 項規定之限制。

2 、  第 2 款「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 

以外之人員」：

為了引進優秀人才進入公營事業，以提升營運績效， 

僅排除負有主要決策人員不得具雙重國籍，因其有 

決定政策權力，宜要求對國家忠誠。

3 、  第 3 款「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而以契約定 

期聘用之非主管職務」：

應全球化、國際化之時代趨勢，積極延攬人才，適 

度放寬是類人員擔任公職之限制，因應事實需要。

4 、  第 4 款 「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僅供諮詢之無 

給職委員」：

授權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僅供諮詢之無給  

職委員得由雙重國籍者擔任，以免僑界有心為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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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者無法擔任，使僑務工作推展遭受重大阻力。

5 、 第 5 款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除列舉規定外，有概括規定以資周延。

(三 ） 依國籍法第2 0條 第 1 項規定意旨，公職對國家負有忠 

誠 義 務 ，爰限制雙重國籍者擔任之，凡經認定屬公職 

者 ，自與國家忠誠、國家決策或國家機密有關聯。醫事 

人員之工作性質與國家忠誠、國家決策或國家機密是 

否 有 關 聯 ，應由其任職機構之主管機關依其任用法源  

依據或其所任職位設置目的及其實際工作内涵認定。

三 、任職於公立學校之醫事人員，是否屬國籍法第20條第3 
項所稱公立學校之專業技術人員，而非同條第1 項之公 
職？若公立學校之醫事人員非國籍法第20條第1項所稱 

之公職，而公立醫療機構、政府機構之醫事人員則屬公 

職 ，前者得具雙重國籍，後者不得具雙重國籍，其差別待 
遇之目的與理由為何？
任職於公立學校之醫事人員，是否屬國籍法第2 0條 第 3 

項所稱公立學校之專業技術人員，非同條第 1 項之公職， 

應由當事人任職機構之主管機關本於職權審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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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解釋_友善列印 頁 1/1

解釋字號 稗字第4 2號 

.解釋公布日期：民國43年11月17曰

解 釋 爭 點 …爸 级 良 表 等 人 員 齜 蔥 公 喊 j ?
解釋文 运•会窠十八條所稱之&職涵襄甚® >凡各级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

之公務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皆應之■

相 關 法 條 ； ■•憲法第18條(36饥〇1厂—

•公務員服務法第彳4條(36.07.川
* *« — — • •* ba J <!• • ••+ «1 •*< ■— t« . -mi m »• ** ** H • • • ■ * “ j ， ■輙 T, 办 | H k

相關附件
，一 、據塞海省政府呈以(一}准畜灣省臨時省議會函關於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 

條公務員除法令所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菜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蘄及兼 

,領公费一節所稱公職二字之含義應誧政府詳細解釋見復(二)査公職人貝在中央 

■頒行之省縣公職候選人考試法第三條曾有列舉規定但上項辦法現已失效公務員 

^服務i去第十四條所稱之公職究宽含義如何事關中央法令疑義轉呈_示遵等情 

t 到院二、當以省縣公職候選人考試法《現已失效)所列舉之公職人員僅為省躲 

:參議員鄉錤民代表郷鎮長或疾長範圃未免太狹就現在寅際情形而言所調公職人 

;員其涵義似不止此經由本院秘書處分函内政部司法行政部議復並函考試院秘軎 

'處徴詢意見並先後准復所有意見殊為紛歧三、查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應考 

試服公職之權至關K 公職涵義現行法令並無明確規定而各方意見既極紛歧適用 

不免困難應請貴院予以统一解韓四、抄同考試院秘書處及内政部司法行政部來 

i 文函請査照辦理見後為荷 

i 原抄附考試院秘害處函

i 一 、案准貴處t 月七日臺四十二(人)字第三九四二號函敬悉二、査公務員服 

i 務法第十四條所稱之公職認為係指同法第二十四條所列辑務_ 有給之民湛代表 

I 及民選公務機關之職務三、相應復請査照為荷 

i 原抄附内政部函

!— 、驀四十二(人)字第三九四二號函誦悉二、査前奉行政院三十四年十二月i 
:平一字第二九〇三七號令抄示司法院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院解字第二九一六號 

i解釋凡現任本鄉镇區域内之鄉錤長鄉鎮中心、學校校長鄉銷國民兵隊隊長隊附民 

i政轚衛文化經濟各股主任及幹事專任事務员保長畐ii保長保國民學校校長保國民 

,兵隊隊長隊附保民政娶衛文化經濟各幹事甲長皆為鄉鎮民代表遢取條例第二條 

.第一款所稱之公職人員等語在考試院尚未有新解釋以前公職人興之涵義似應以 

上項解釋為準三、相應復請査無轉陳為荷 

原抄附司法行政部函

— 、本年七月t 曰S 四十二(人)字第三九四二號函以據畜« 省政府呈誚解釋 

公務貝服務法所稱公職含義一案if議復等情敬悉二，査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 

所定公職之含意似應與想法第一百零三條所稱公職意袭從同顧M法上此一用語 

之範圍如何迄猶無詳確解釋就法理言依法從事公務為國家機關行使治楢者固屬 

公職即代表國民行使政權之.人依司法院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十 

五號解釋亦不失為公職至已失效之省縣公職候进人考試辦法所列単之省縣參議 

員鄉錤民代峩嬅讀畏及保長等僅足以列示公職範圍之一部份而不能認為所有公 

職盡在於此本案關係憲法上用語之解釋依同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應由司法院決 

定之其他國家機關似未便逕為解釋三、相應函復查照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_01jprintpage.asp?expno:=r42 2016/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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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函

檔
保名

地 址 ：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488

號

傳 真 ：（02)85907088

聯絡人及電話：古凱文(02)85906666轉7332

電子郵件信箱：mdkevinku@mohw. 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

發 文 曰 期 ：中華民國107年8月1 3曰 

發 文 字 號 ：衛部醫字第1070124280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

主 旨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107號劉金亮聲請解 

釋 一 案 ，本部意見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

一 、 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07年7月2 7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20922

號函辦理（諒悉） 。

二 、 查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之立法，係源於公立醫療機構歷來認 

為屬行政機關範疇，從而其所屬人員亦適用行政機關一般 

所適用之人事法規，致使其人事運作難以配合業務特性及 

需 要 ，形成人事進用及管理上之問題。因 此 ，貴部乃公告 

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3條 ，增 列 「醫事人員之任用，另 

以法律定之。」而據以訂定，並於88年7月15日總統公布 

，自89年1月16曰開始施行，以掙脫公立醫療機構原有人事

任用之束缚，簡化用人程序，彈性運用人力，進而提升管 

理效率及醫療品質。

三 、 準 此 ，有關本案系爭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中所稱之醫事人員

(如主治醫師） ，是否為公職等相關事項疑義（正本諒悉 

) 涉屬貴部權管，尚請卓處逕復並惠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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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 ，‘

正 本 ：銓敘部 

副 本 ：司法

| 部長陳時中出國  

政務次長何啟功代行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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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全 敘 部 函

地 址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之 2號

傳 真 ：02-82366600

承 辦 人 ：趙淑燕

電 話 ：02-82366578

E-Mail : jsy@mocs.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107年8月2 7曰

| 發 文 字 號 ：部特一字第1074635741號

|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 件 ：

! 主 旨 ：關於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107號劉金亮君聲請解 

釋 案 ，請本部就相關事項提供意見及資料，供審理之參考 

一 案 ，復請查照。

j 說 明 ：

| 一 、復貴秘書長民國107年7月2 7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20922號

函 。

二 、茲就本案涉及本部權責部分，分復如下：

(一）有關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以下簡稱醫事條例）中所稱之醫 

' 事人員（如主治醫師），是否為公職？特別是否為國籍法

第20條所稱之公職？若其屬公職，其依據及理由為何？ 

^ 1 、查85年11月14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

| 稱任用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者，

| 不得為公務人員：一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1 二 、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據其立

法說明略以，係為配合國籍法施行條例第10條有關取 

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公職之規定，增訂凡有第1款 、 

第2款情事者，均不得為公務人員。嗣為配合89年2月

第1頁 > 共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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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修正公布之國籍法第20條 ，業規定具中華民國國 

籍兼具外國國籍人員不得擔任與得擔任公職之範圍， 

爰於91年1月29日修正公布之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2款 

增 列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以及增 

列第2項明定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該款情事者應予 

免職之規定，以資適用。準 此 ，依上開歷次修正之任 

用法規定，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除國籍 

法等法律另有規定外，均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如於 

任用後再取得外國國籍者，應予免職，並應溯自取得 

該外國國籍之日起生效。

2 、按公務人員之任用，依我國現行人事法制之規定，係 

以任用法為主要基本法，惟為因應公立醫療機構醫事 

人員之專業特性及加強人才羅致，85年11月14日修正 

公布之任用法第33條規定醫事人員之任用，另以法律 

定 之 ，以解決用人困難，嗣後並據此於88年7月15日 

制定公布醫事條例，並自89年1月1 6日施行，為醫事人 

員人事事項之特別法。依該條例第1條 規 定 ：「醫事 

人員人事事項，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依其立法理由略以，係 

為避免醫事人員人事事項之規範有掛一漏萬之虞，並 

基於立法技術考量，將該條例未規定者（包括任用、俸 

給 、考 績 、資遣、退 休 、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訓 

練進修等人事事項），予以明定適用其他有關法律規 

定 。同條例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本細則未規定事項 

，適用公務人員有關法規之規定。」據 此 ，醫事條例

第2頁 ，共7頁



僅就醫事人員之積極任用資格予以特別規範，未規定 

其任用之消極資格，並非醫事人員無須就消極任用資 

格予以限制，而係因醫事條例為任用法授權制定之特 

種人事專法，且該條例第1條立法意旨及其施行細則 

第9條業明定，醫事條例及其細則未規定事項，適用公 

務人員有關法規之規定。是 以 ，醫事條例雖未規定醫 

事人員不得兼具外國國籍，然因任用法第28條第1項 

第2款已有規範，且其他法律亦無具我國國籍兼具外國 

國籍者得擔任公職醫事人員之規定，是各機關以醫事 

條例進用之醫事人員仍應適用任用法第2 8條規定不得 

具有外國國籍。

3 、另以醫事條例施行前，各機關醫事人員之進用法令依 

據 ，包含依原技術人員任用條例（按 ，該條例業於91 

年1月29日公布廢止且同日修正公布之任用法第33條之 

1明 定 ，原依該條例銓敘審定有案人員，分依其所具 

資格改任或繼續任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 

人員條例等，其任用資格未規定事項，均適用任用法 

相關規定；消極任用資格部分，亦同。又醫事條例施 

行 後 ，除未具該職務任用資格者得不予改任換敘外， 

具公務人員考試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醫事相關 

類科考試及格並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 

職業證書資格之現職醫事人員，均應辦理改任，亦即 

其任用由原簡薦委官等職等改為醫事級別；其 後 ，各 

機關新進之醫事人員，則依醫事條例規定辦理。是以 

，醫事條例施行後，僅就各機關醫事人員之積極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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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予以特別規定，以利各機關彈性用人，然其機關 

類 型 、人員屬性、業務性質與工作内涵並未改變，依 

規定仍為須經本部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爰醫事人員 

有關雙重國籍之禁止，雖為醫事條例所未規定之事項 

，仍應適用任用法第28條規定辦理。

4 、綜 上 ，按國籍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 

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而該條項所 

稱 「公職」 ，依内政部100年7月12日台内戶字第10001 

41381號書函解釋，係依大院釋字第42號解釋意旨， 

指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公務員及其他依 

法令從事於公務者。據 此 ，以醫事條例所稱醫事人員 

，係擔任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醫事職務之人員，且依 

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及第24條 規 定 ，醫事人員為受有俸 

給之公務員，須依法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又醫事條例 

係屬整體公務人員人事法制之一環，該條例所稱之醫 

事人員，仍為須經本部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且其相 

關任用之消極資格，雖為醫事條例所未規定之事項， 

惟仍應適用任用法第28條規定辦理，與公務人員相同 

如前述。是 以 ，依内政部上開解釋認定，應屬國籍法 

第20條第1項所稱公職之範圍。

(二）國籍法第20條第1項將諸多職務排除於該條適用範圍之 

目的為何？是否排除與國家忠誠、國家決策，或國家機 

密無關之職務？若醫事人員屬國籍法第20條所稱之公職 

，其工作之性質與國家忠誠有何關聯，而須限制具雙重 

國籍者不得擔任，理由何在？基於醫事條例係屬整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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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人事法制之一環，該條例所稱之醫事人員，仍為 

須經本部銓敘審定之公務人員，醫事條例施行後，僅就 

各機關醫事人員之積極任用資格予以特別規定，以利各 

機關彈性用人，其消極任用資格部分，依該條例第1條規 

定 ，仍適用任用法之規定如前述。據 此 ，以現行任用法 

第4條第2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第2項明定各機關應就 

擬任人員之品德及國家忠誠辦理查核，且各機關醫事人 

員於醫事條例施行後之工作性質並未改變，爰各機關擬 

任醫事人員時，仍應依任用法相關規定辦理國家忠誠之 

查 核 。至國籍法第20條第1項將諸多職務排除於該條適 

用範圍，或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 

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或認定工作性質 

，與國家忠誠、國家決策或國家機密間有何關聯，而須 

限制具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係屬内政部權責，併予敘 

明 。

(三)任職於公立學校之醫事人員，是否屬國籍法第20條第3 

項所稱公立學校之專業技術人員，而非同條第1項之公職 

? 若公立學校之醫事人員非國籍法第20條第1項所稱之 

公 職 ，而公立醫療機構、政府機構之醫事人員則屬公職 

，前者得具雙重國籍，後者不得具雙重國籍，其差別待 

遇之目的與理由為何？

1 、醫事條例所稱醫事人員應屬國籍法第20條第1項所稱  

公 職 ，已如前述；又有關國籍法第20條第3項就同條 

第1項之公職不包括公立各級學校之專業技術人員之規 

定 ，係該法於90年6月20日修正公布時自同條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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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但書規定移列增訂，其修正理由依當時教育部90 

年3月12日台（90)人（一）字第90019925號 函 ，就立法院 

洪委員秀柱等人所擬國籍法第20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案，研提建議意見及對照表函復内政部略以，公 

立各級學校設立之宗旨，係為發展研究學術、發展科 

技 、培育人才，所聘之教師、講 座 、研究人員、專業 

技術人員等教學研究人力，其工作内容並不涉及國家 

機 密 ，自應擇優遴聘，始能對本國教育研究水準之提 

升有所助益。另以現行條文修正原意，即考量公立學 

校教師之進用，應有不受雙重國籍限制之必要，爰建 

議增定第3項 ，明定該法第20條所稱之公職不含公立 

各級學校教師暨大學講座、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復依内政部90年5月10日召開之研商國籍法第20條修 

正草案審查會議，該部所附之相關對照表，修正說明 

載 以 ，為符合大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與公務人員基準法 

草案第2條規定，並 貫 徹 「公教分途」之原則，參酌 

相關機關修正意見，爰予修正國籍法第20條第1項第1 

款條文，並增訂第3項規定，嗣經立法院參考内政部草 

案版本研修，並依法制程序完成修法。

2 、據 此 ，依前開國籍法之修正情形，國籍法第20條第3 

項所稱之公立各級學校專業技術人員，應係為教學研 

究而進用之聘任人員，而公立學校以醫事條例進用之 

醫事人員，係依各校組織法規規定從事醫事相關業務 

，非屬發展研究學術、發展科技、培育人才所聘之教 

學研究人力，故無從適用國籍法第20條第3項規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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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雙重國籍之限制。再 者 ，公立學校之醫事人員如 

認屬國籍法第20條第3項所定專業技術人員職務，將 

產生同為醫事人員，卻因服務機關（構）不 同 ，而有不 

同國籍限制之不平等現象，亦與平等原則有違，是醫 

事人員之國籍規範應有其一致性。

裝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g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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